
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

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

扶助制度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

国办发〔2004〕21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:

人口计生委、财政部《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

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》已经国务院同意,现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在农村对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,事关农民的切身

利益,是鼓励广大农民自觉实行计划生育、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一项重

要措施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从实践"三个代表"重要思想，促进经

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的高度，充分认识开展实施这项制度试点的重要

意义,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实施，不断总结实践经验，务求试点

工作达到预期效果。同时，要继续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

计划生育法》和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

低生育水平的决定》的有关规定，并从本地实际出发，积极探索多种

有利于鼓励农民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有效办法，逐步形成有利于计划

生育工作的利益导向机制。人口计生委、财政部要加强督促和检查指

导,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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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

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

人口计生委 财政部

为稳定低生育水平，促进农村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

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和《中共中央国务

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》，现就开展

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的必要性

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，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

的成就。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，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，使生

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，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、低死

亡、高增长到低出生、低死亡、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，为促进综合国

力的提高、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任务更加艰巨。必须采取更

有效的措施，促进生育观念的根本转变，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实

行计划生育的热情和积极性，稳定低生育水平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，

为实现"五个统筹发展"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。



农村的稳定与发展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人口的有效控制和

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。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，是鼓

励农民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，自觉实行计划生育，稳定低生育水平，

促进农村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。这有利于促进其

他鼓励计划生育的政策措施的落实，形成利益导向机制;有利于引导

基层干部更加关注农民的切身利益，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向依法

管理、利益导向、优质服务方向转变;有利于引导更多农民少生快富，

从根本上扭转"越穷越生、越生越穷"的恶性循环问题。要充分认识开

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的重大意义，把这件事关农

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办实办好。

二、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的

基本内容和原则

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，是在各地

现行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基础上，针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

孩的计划生育家庭，夫妇年满 60 周岁以后，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安排

专项资金进行奖励扶助，探索建立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

度的试验工作。

奖励扶助标准是，符合上述条件的农村计划生育夫妻，按人年均

不低于 600 元的标准发放奖励扶助金，直到亡故为止。已超过 60 周

岁的，以该政策开始执行时的实际年龄为起点发放。奖励扶助金由中

央和地方财政确定合理比例共同负担，纳入专项资金预算。



奖励扶助金发放，要建立资格认定、资金发放和监督检查三者相

互联系、相互制约的机制，采取建立财政专户和奖励扶助对象个人账

户直接发放，或委托代理机构发放的方式。试点地区可按照上述要求，

结合本地实际，确定合适的发放渠道和方式。试点取得经验后，由财

政部、人口计生委明确或统一发放方式和监管政策。

从 2004 年起，首先在四川、云南、甘肃、青海省和重庆市，以及

河北、山西、黑龙江、吉林、江西、安徽、河南、湖南、湖北省各 1

个地(州、市)，贵州省遵义市进行试点，同时鼓励东部省份自行试点，

取得经验后逐步在全国推开。

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要遵循

以下原则:

(一)统一政策，严格控制。制定奖励扶助对象的确认条件和奖励

扶助的最低标准，确保政策的一致性。

(二)公开透明，公平公正。通过张榜公布、逐级审核、群众举报、

社会监督等措施，确保政策执行的公平性。

(三)直接补助，到户到人。依托现有渠道直接发放奖励扶助金，

尽量减少中间环节。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截留挪用、虚报冒领奖励扶

助金和以扣代罚等各种名目的违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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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健全机制，逐步完善。要逐步建立健全确保奖励扶助制度落

实的管理、服务和监督机制。要制订完善相关政策措施，逐步形成以

奖励扶助为主导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。

三、积极探索，稳步推进，切实做好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

行奖励扶助制度的试点工作

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政策性强，涉及面广。

各试点地区务必从实践"三个代表"重要思想，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，

认真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高度，切实增强做好试点工作的责任感，

把试点工作纳入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，加强组织协调和统

一领导。

试点地区的奖励扶助资金要分别纳入当年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。

西部试点地区的奖励扶助资金中央财政负担 80%，地方财政负担 20%;

中部试点地区的奖励扶助资金中央和地方财政分别按 50%负担。试点

地区人口计生部门要严格把握政策，做好奖励扶助对象的资格确认、

建立个案信息档案、数据汇总分析和日常管理监控等工作。财政部门

要确保配套资金及时足额到位，并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。委托发放机

构要按委托服务协议要求，确保奖励扶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户到人。

监察、审计等部门要积极协助做好相关的监督评估工作。

人口计生、财政部门和委托发放机构、社会中介机构要探索和建

立协调统一、相互制约的执行审核、资金管理、安全发放与监督评估

的机制，确保执行奖励扶助政策严格公平，确保奖励扶助资金直接发



放到户到人。要将奖励扶助的政策、对象和奖励扶助金发放情况张榜

公布，实行村务公开，接受群众监督。要加大社会宣传力度，让广大

农民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，了解国家的奖励扶助政策，增加政

策执行的透明度。要定期组织县以上监察、审计部门和中介评估机构，

对政策执行情况、项目管理、资金配套和资金发放的公开、公平性进

行监督和绩效评估。

人口计生委、财政部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，

制订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。各试点地区要制定实施细则和相关配套政策，

规范运行标准和程序。要建立观察员制度和定期评估制度，在人口计

生部门和财政部门设立举报电话，鼓励新闻机构进行舆论监督。对发

生虚报、冒领、克扣、贪污、挪用、挤占奖励扶助资金的，要严肃追

究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，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各试点地区要加强调查研究，及时总结经验，发现问题，不断完

善政策执行的程序和有关配套措施。同时，注意稳定、完善并认真落

实已有的各项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社会经济政策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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